
附件1
武陵区2026年公开选聘区外在编在岗中小学教师岗位条件及数量表
	序号
	选聘岗位
	选聘计划
	年龄要求
	最低学历要求
	最低学位要求
	专业要求
	其他要求
	咨询电话

	
	
	
	
	
	
	
	
	

	1
	初中语文教师
	2
	30周岁及以下
	本科
	学士
	本科：汉语言文学、汉语言；                       研究生：中国语言文学类
	1.三年初中及以上语文任教工作经历；
2.具有初级中学及以上语文教师资格证
	0736-
7229157

	2
	初中数学教师
	2
	
	
	
	本科：数学与统计类；                   研究生：数学与统计类
	1.三年初中及以上数学任教工作经历；
2.具有初级中学及以上数学教师资格证
	

	3
	初中物理教师
	1
	
	
	
	本科：物理学、应用物理学；
研究生：物理学类
	1.三年初中及以上物理任教工作经历；
2.具有初级中学及以上物理教师资格证
	

	4
	初中化学教师
	1
	
	
	
	本科：化学、应用化学；                     研究生：化学类
	1.三年初中及以上化学任教工作经历；        2.具有初级中学及以上化学教师资格证
	


注：1.报考人员所学专业应严格按照毕业证书填写，岗位所要求的专业以《湖南省2026年考试录用公务员专业指导目录》为准。出现考生所学专业未列入该专业目录的情形时，由学校开具证明，招聘单位根据证明及相关材料进行认定，教育类相关专业可根据岗位情况进行报名，如学科教学（语文）可报名语文教师岗位。专业要求表述为某个具体专业时，表示仅该专业符合岗位要求，而非某类专业名称。
    2.报名人员须是区外公办学校在编在岗教师。
    3.年龄30周岁及以下是指1995年5月1日及以后出生，以此类推；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学历年龄可放宽2岁。
    4.岗位要求的工作经历年限按足年足月累计计算，工作经历截止时间为2026年7月1日。
    5.语文教师岗位须持“二级甲等”及以上的普通话等级证书，其余岗位须持“二级乙等”及以上的普通话等级证书。
    6.拟聘人员按岗位根据综合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次自主选择有选聘计划的学校，按专技12级岗位兑现其工资福利待遇，在拟聘学校满一年后，根据拟聘学校竞聘方案，参与学校岗位竞聘。不选择或不到所选择的学校工作的，按自动弃权处理，5年内不准参加武陵区教师招聘考试。
    7.本次选聘所有岗位设置最低服务期5年。
附件2

武陵区2026年公开选聘教师

同意报考介绍信

常德市武陵区教育局：

兹有           同志，性别     ，身份证号码：                    ，系在我单位在编在岗教师，同意其参加武陵区2026年公开选聘教师考试，若录取按照有关要求积极配合贵单位做好考察、调档等后续手续。

（教育局组织人事股公章）           （学校公章）                                        负责人签字：                       单位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附件3

学分证明
兹有       同志，性别       ，身份证号码                   ，系我（县、市、区）              小学/学校（在编在岗/在职）教师，（2021年      分、2022年       分、2023年       分、2024年       分、2025年     分），五年共计有效学分      分（湖南省中小学教师发展网学分表附后，且加盖学分登记机构公章）。
学校行政公章                      学分登记机构公章
                2026年   月   日
附件4

学分要求相关说明
根据《常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做好2020年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有关工作的通知》和《湖南省教育厅关于印发<湖南省中小学教师培训学分管理办法>的通知（湘教发〔2024〕45号）》规定：中小学教师培训学分实行分年度登记、五年一周期核定的管理制度。在职教师每年参加培训所获学分不得少于30学分（从2025年起调整为60学分），五年一周期累计学分不得少于360学分，否则资格审查为不合格。

附件5

武陵区2026年公开选聘教师

工作经历证明

常德市武陵区教育局：

兹有           同志，性别     ，身份证号码：                    ，于    年    月至     年     月在我单位担任          工作，连续      年。

特此证明！

                              （学校公章）                

                        单位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备注：

1.在现工作学校未达到报考岗位要求的工作经历年限的，需同时出示上一任教学校的《工作经历证明》，有多个学校工作经历的需分开出具工作经历证明。

2.《工作经历证明》落款时间需为2026年5月21日至5月29日期间。

附件6

中小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相关说明

根据《中小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暂行办法》第二条规定，教师资格定期注册是对教师入职后从教资格的定期核查。中小学教师资格实行5年一周期的定期注册。定期注册不合格或逾期不注册的人员，不得从事教育教学工作。

根据《湖南省<中小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暂行办法>实施细则》第二十条规定：

（一）定期注册合格人员，方可在本级及其以下等级的各类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从事教育教学工作；

（二）暂缓注册者，暂缓期内不得晋级及晋升高一级教师职称（职务），不得参加评优、评先；

（三）定期注册不合格或逾期不注册人员，不得从事教育教学工作。



